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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佈 
 

與合作方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佈乃由芯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與附屬公司統稱爲「本集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7年 6月 23日（交易時間後），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

芯智雲有限公司，與深圳瀚華小額貸款有限公司（「合作方」）就有關提供融資服務

與融資增值服務予本集團的客戶（「建議戰略合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協

議」）。 

 

 

協議目的 
 

本協議爲建議戰略合作提供了主要的指导方針與原則。合作雙方希望通過本協議建立

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合作關係。 

 

根據協議，建議戰略合作主要涵括了以下幾個領域： 

 

(1)提供融資增值服務予本集團客戶：本集團可向合作方推薦有融資需求的客戶（「推

薦客戶」）并爲合作方提供宣傳推廣服務。合作方將根據貸款條件和貸款程序向推

薦客戶提供全面的融資增值服務，包括信用貸款、票據貼現、互聯網融資等； 

 

(2)顧問咨詢服務：合作方可爲公司與推薦客戶提供個性化的、專業的財務顧問服務和

投融資咨詢服務； 

 

(3)培訓與信息交流：協議雙方開展業務交流與合作，根據需要組織業務培訓、業務研

討和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機制，促進宏觀經濟與其他方面的意見交流。 

 

以合作雙方的協議爲基礎，本公司在推薦客戶成功取得融資服務后，可向合作方收取

轉介費用。具體的收費細節還有待進一步談判和正式簽訂協議（如有）。 

 

 

  



協議有效期 
 

本協議有效期爲簽訂日期起一年并在（1）有效期到期后（除非雙方一致同意并以書面

形式提出延長）；或（2）在雙方一致同意的情況下自動終止。 

 

 

合作方之資料 
 

合作方成立于深圳，是一家專門爲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企業，也是瀚華金控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903），一家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的全資子公司。 

 

在做出一切合理的查詢後，就董事會的認知、信息與確信，合作方與其最終受益所有

人均爲獨立第三方，并非爲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定義下

（「上市規定」）的關聯人士。 

 

 

一般信息 
 

董事會强調，建議戰略合作可能會視乎進一步明確的法律文件或滿足其他條件而定

（如有）。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的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本公佈乃本公司自願作出。本建議戰略合作的比率均沒有超過上市規則 14.07 所載相

關比率的百分之五。因此，本建議戰略合作不構成上市規定第十四章規定須于公佈的

交易。 

 

本公司將在適當的時候就建議戰略合作做出進一步的公佈，并遵守上市規則所有適用

的要求。 

 

承董事會命  

芯智控股有限公司  

田衛東  

董事長及執行董事  
 

香 港，2017 年 6 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田衛東先生（董事長）、黃梓良先生、劉紅
兵先生及謝藝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鄭鋼先生、湯明哲先生及黃漢傑先生。 


